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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经信科局行政执法集中公示

一、剑阁县经信科局行政执法主体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行政执法主体1个：剑阁县经信科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修城坝  邮编:628317   电话0839-6600656    传真:0839-6600656
行政执法机构设置1个：
行政执法股室：政策法规股
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工业经济、信息化和无线电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全县经济运行调节,监测、分析经济运行态势和质量,建立全县工业经济运行预警机制；负责全县企业技术改造推进工作,按照规定权限负责技术改造项目的上报、审批、登记备案与监督；负责全县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指导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技术引进。
二、剑阁县经信科局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编制情况
	证件编号
	执法类别
	执法
区域
	备注

	1
	邹荣
	男
	县经信科局
	事业
	23070306022
	经济信息化
	县内
	

	2
	冯莉琼
	女
	县经信科局
	行政
	23070306024
	经济信息化
	县内
	

	3
	王筱强
	男
	县经信科局
	事业
	23070306026
	经济信息化
	县内
	

	4
	沈三毛
	男
	县经信科局
	事业
	23070306027
	经济信息化
	县内
	

	5
	朱学斌
	男
	县经信科局
	事业
	23070306023
	经济信息化
	县内
	

	6
	冯  竣
	女
	县经信科局
	事业
	23070306033
	经济信息化
	县内
	



三、剑阁县经信科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剑阁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部门办件公示-四川政务服务网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item/bmft_index?deptCode=115107210084741712&areaCode=5108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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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剑阁县经信科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行使层级

	1
	行政许可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2
	行政许可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县

	3
	行政许可
	在电力设施周围或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作业的审批
	县

	4
	行政检查
	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从事监控化学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的监督检查
	

	5
	行政检查
	对涉盐生产经营有关单位、个人开展监督检查
	县

	6
	行政奖励
	对维护电力设施安全和反窃电行为的奖励
	县

	7
	其他行政权力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技术改造）
	县


 

五、剑阁县经信科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属地复议机关：剑阁县人民政府   
复议机构：剑阁县司法局     
承办股室：行政复议与应诉股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2号（剑阁县司法局二楼）电话：0839-5208080
2、行政诉讼 
单位： 剑阁县人民法院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剑阁县剑门关大道北段502号   电话：0839-5208429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单位：剑阁县司法局   地址：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司法局二楼） 电话：0839-5208080
行政执法责任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5]36号)
《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川府法[2005]24号)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六、剑阁县经信科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行政执法裁量权标准

	一、行政许可

	行政权力事项
	法律法规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标准

	1、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时，应当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发电设施、变电设施保护范围内
	对符合规定的申请报告，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需要转报的大型项目，不按此时限

	
	
	电力线路设施保护范围内
	对符合规定的申请报告，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需要转报的大型项目，不按此时限

	2、技术改造项目核准
	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四川2014年本）第六、除目录中明确由国家和省核准的项目外，跨市（州）的项目由省级核准，跨县（市、区）的项目由市（州）核准。除跨县（市、区）的项目核准外，扩权试点县（市）执行市（州）级项目核准权限。
	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对符合规定的备案项目，10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

	
	
	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目核准
	对符合规定的核准项目，15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准

	
	
	国家鼓励类产业企业确认初审
	对符合规定的项目，15个工作日内转报省经信委审批

	3、加油站、油库建设项目（含新建、迁建、改扩建）的转报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第六条：申请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市级（设区的市,下同）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地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审查后，将初步审查意见及申请材料报省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由省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决定是否给予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
	加油站新（迁）建项目
	对符合规定的申请报告，在20个工作日内予以向省经信委转报

	
	
	油库新建项目
	对符合规定的申请报告，在20个工作日内予以向省经信委转报

	
	
	加油站改（扩）建项目
	对符合规定的申请报告，在20个工作日内予以向省经信委转报

	4、使用进口设备免征进口关税环节增值税确认初审
	《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自1998年1月1日起，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办理内资项目〈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规划〔2003〕900号）关于免税确认书办理第（三）条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使用进口设备
	对符合规定的申请报告，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初审确认文件

	
	
	内资企业使用进口设备
	对符合规定的申请报告，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初审确认文件

	
	
	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职务发明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专利发明人、设计人的资格纠纷
	

	二、其他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事项
	法律法规依据
	适用范围
	裁量标准

	县级科技计划项目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2、《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计划，应当体现产业发展的需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应当鼓励企业参与实施和平等竞争；对具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的项目，应当鼓励企业联合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共同实施。
	立项
	发布项目申报指南，申请单位根据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提交申报材料，受理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对不符合规定的申报材料，通知申报单位，给出不予受理意见或一次性告知在规定时间内补正材料，逾期不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并退回申报材料（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起草
	牵头拟订全县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发展规划，提出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的优先领域和发展重点；负责组织拟订并实施科技支撑计划、重点基础研究计划、软科学研究计划和统筹协调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重大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及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研究。

	
	
	审查
	对受理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科技计划指南要求的项目，提出项目申报汇总清单 。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对汇总清单项目，组织有关专家和学者开展评审，项目申报单位进行项目答辩，最后提出专家审查意见。

	
	
	公布公示
	对通过专家评审的项目，召开科技计划联席会议、局党组会研究决定后，提出列入县级科技计划项目名单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与县财政局以联合发文的形式给予批复，并划拨项目资金

	
	
	解释备案
	对政策规定的具体含义和出现的新的情况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按规定向有关机关备案


七、剑阁县经信科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3年抽查计划
1、县经信科局随机抽查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名    称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
对象
	检查内容
	抽查比例
	抽查方式
	备注

	1
	对节能工作的监督检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四十条
	电力、石油等企业
	1.用能单位是否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是否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是否每年向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送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是否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向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备
2.用能单位是否加强能源计量管理，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是否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对各类能源的消费实行分类计量和统计
	70%
	检查生产现场与查阅资料相结合的方式
	

	2
	对电力设施保护、供用电秩序维护情况的监督检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条第二款、五十六条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39号）第六条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国务院令第196号）第三条、四条、三十六条
《四川省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六条第一款、四十条
《四川省电力设施保护实施办法》第五条《四川省反窃电管理办法》第五条、十三条
	电力企业
	1.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法规规章情况
2.电力设施安全保护情况
3.供用电秩序维护情况
	70%
	现场查看、查阅资料
	

	3
	对供电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电能质量和供电服务质量标准向用户提供供电服务的情况的检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电力监管条例》第十八条、二十四条
《供电监管办法》（原电监会令第27号）第二十四、二十六条
	电力企业
	供电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电能质量和供电服务质量标准向用户提供供电服务情况，供电能力、供电市场行为、信息公开情况，用户受电工程市场运行及开发情况
	70%
	随机抽查
	

	4
	对电力安全生产情况的检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62条
《电力监管条例》第十九条、二十四条、二十七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三十二条《电力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9号）第四条《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4年第14号令）第五条
《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5年第21号令）第二十一条《水电站大坝安全注册等级监管办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5年第23号令）第六条、二十三条《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5年第28号令）第二条
《电力可靠性管理办法》（原电监会24号令）第二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51号）
	电力企业
	电力企业的电力运行安全（不包括核安全）、电力建设施工安全、电力工程质量安全、电力应急、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和电力可靠性工作等
	70%
	随机抽查
	

	5
	对电力行业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情况的检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电力监管条例》第十五条、二十四条
	通讯企业
	电力企业的网络安全管理情况、技术防护情况、应急工作情况、宣传教育培训情况、风险评估、等级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商用密码使用情况、安全问题整改情况等
	70%
	随机抽查
	

	6
	对能源统计数据准确性的检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电力企业信息报送规定》（原电监会令第13号）第二十五条
	通讯企业
	能源统计报表涉及数据的原始依据及相关凭证
	70%
	随机抽查，
	

	7
	对电信服务的抽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务院令第291号）第三
	各企业
	电信服务行为相关情况
	70%
	随机抽查
	

	8
	对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的抽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11号）第十七条
	通讯企业
	通信网络运行单位的符合性评测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有关网络安全防护的文档和工作记录、通信网络运行单位的有关设施运行情况
	70%
	查阅资料、人员访谈
	

	9
	对油气管网设施运营单位的检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试行）》（国能监管〔2014〕84号）第二十四条
	通讯企业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单位对油气管网设施公开开放情况
	70%
	随机抽查
	

	10
	对盐业经营单位的检查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第二十九条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盐业经销商
	核。检查《食盐定点生产许可证》证书期限；定点生产企业是否具备生产、加工食盐条件。
2.生产检查。检查生产、加工的食盐是否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生产、加工食盐出厂前外包装是否符合标准
	70%
	随机抽查
	




2、剑阁县经信科局随机抽查市场主体名录库
	序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企业地址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登记机关
	备注

	1
	
	桅杆电站
	郭  静
	剑阁县上寺乡上寺村
	私 企
	电力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2
	
	水碾碥电站
	张来坤
	剑阁县下寺镇下寺村
	私 企
	电力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3
	
	中山电站
	崔  杰
	剑阁县闻溪乡中山村
	私 企
	电力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4
	
	九龙电站
	李会林
	剑阁县吼狮乡石马村
	私 企
	电力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序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企业地址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登记机关
	备注

	5
	
	翠云湖电站
	罗小兰
	剑阁县普安镇双剑村
	私 企
	电力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6
	
	中国移动剑阁分公司
	张德锦
	剑阁县下寺镇
	央企
	通讯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7
	
	中国电信剑阁分公司
	徐万勇
	剑阁县下寺镇
	央企
	通讯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8
	
	中国联通剑阁分公司
	赵  平
	剑阁县下寺镇
	央企
	通讯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9
	
	四川广电网络剑阁分公司
	李思光
	剑阁县下寺镇
	央企
	通讯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10
	
	中通服剑阁分公司
	孙东海
	剑阁县下寺镇
	央企
	通讯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11
	
	中国铁塔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广元市分公司
	周贤祥
	剑阁县下寺镇
	央企
	通讯
	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
	


3、2023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执行科室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备注 

	全县电力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62条
	能源股
	80% 
	1 
	

	全县成品油企业
	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试行）》（国能监管〔2014〕84号
	能源股 
	20% 
	1 
	

	全县通信企业
	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11号） 
	信息化股
	80% 
	1 
	











4、盐业双随机抽查计划
	序号
	牵头部门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抽查
比例
	参与部门

	1 
	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成品油市场监督检查
	成品油经营活动情况；成品油经营企业质量、计量、消防、安全、环保
	成品油经营单位
	抽查资料、现场检查
	20%
	县市场监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生态环境局

	2 
	
	盐业市场监督检查
	1.经营主体登记
2.食盐及非食用盐经营情况
	食盐经营单位
	现场检查
	100%
	县市场监管局

	3 
	
	民用爆炸物品监督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储存、运输情况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
	现场检查
	100%
	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



八、剑阁县经信科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经信部关于印发《经信行政机关行政许可文书格式文本》的通知。
（二）经信部关于印发《经信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文书格式的通知》。
（三）剑阁县经信科局关于印发《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关于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及相关配套规定的通知。
九、县经信科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一）上年度开展双随机抽查2次。
（二）上年度办理行政许可事项 30件，行政检查10次。
十、县经信科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比照县三项制度关于印发《剑阁县经信科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十一、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分类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事项划分
	对象划分
	监管方式
	备注

	1
	对涉盐生产经营有关单位、个人开展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定向检查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未按规定保存采购销售记录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企业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企业
	定向检查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规定范围销售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企业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企业
	定向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定向检查
	

	
	
	
	对食盐定点企业违反规定聘用禁业限制人员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企业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企业
	定向检查
	

	
	
	
	对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企业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企业
	定向检查
	

	
	
	
	对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2
	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我县暂无企业产品在工信部公布的《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之内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根据我局的行政权力清单及三定方案，我局的行政执法权已全部划给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剑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剑委办函〔2019〕53号），现我局没有行政处罚权。

